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112學年度校內科展實施辦法
壹、目的：
提高本校學生之科學素養，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究之興趣，進而培養學生對科學研究之正確觀念及態度。
貳、實施對象：高中、國中學生。
參、報名

1. 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12月29日（五）下午16:00截止。
2. 地點：教務處實驗研究組。
3. 方式：繳交報名表，如附件，簡述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。
肆、繳交研究報告說明書

1. 時間：113年2月23日（二）下午17:00截止。
2. 地點：教務處實驗研究組。
3. 繳交資料：作品說明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案。
伍、參展作品佈置
1. 時間：113年2月26日（一）12:30~13:10。        
2. 地點：三樓實驗室。
3.參展說明板：全開海報一張。
       備註：請參賽者提前完成午休之請假程序。

陸、科展作業
1. 口試
(1)時間：113年2月27日（二）下午13:30。
(2)地點：三樓實驗室走廊。
備註：若有貴重器材請於當天下午13:10進場安置，並於結束後自行收回保管。
2. 開放展覽：

(1)時間：113年2月28日（三）～3月8日（五）。
(2)地點：三樓實驗室。
3. 閉展善後：
　時間：113年3月8日（五）12:30~13:00。
柒、評選方式
1. 比賽、展覽科別：
(1)國中組：物理科、化學科、生物科、地球科學科、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一) （機電與資訊）(含電子、電機、機械、資訊)、生活與應用學科(二) （環保與民生）(含材料、能源、衛工、環工、化工、食品)、數學科，共計7科。
(2)高中組：數學科、物理與天文學科、化學科、地球與行星科學科、動物與醫學學科(含微生物、生物化學、分子生物)、植物學科 (含微生物、生物化學、分子生物)、農業與食品學科、工程學科(一) (含電子、電機、機械)、工程學科(二) (含材料、化工、土木)、電腦與資訊學科、環境學科(含衛工、環工、環境管理)，共計11科。
2. 參展作者以1~3名為限。指導老師1~2人。
3. 參展作品應以電腦檔案建檔存查，說明文字一律自左而右橫寫，不可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。
4. 參展作品需附作品說明書(依照臺北市科展規定，註明：科別、組別、作品名稱、關鍵詞)。

5. 說明書內容：作品名稱、摘要、研究動機、研究目的、研究設備及器材、研究過程及方法、研究結果、討論、結論、參考資料及其他。
6. 有害微生物及危險性生物或劇毒性、爆炸性、放射性物品或高功率雷射高壓電等物品不得參展。
7. 參展說明板排法為全開海報一份，力求整齊。可張貼實驗照片但照片中不得出現參賽學生。
8. 評審老師：由數理科遴選代表老師擔任評審，評分並提供參賽作品改進建議。
捌、獎勵：
1. 依參賽隊伍表現(不分科目)，擇優取特優1～2名、優等2~5名、佳作若干名(作品未達標，得以從缺)，參賽學生各頒發獎狀乙幀。
2. 得獎隊伍得代表本校參加台北市科展比賽或全國探究競賽。參加台北市科展比賽組另頒發研究補助金 2000元，參加全國探究競賽組另頒發研究補助金1000元。

玖、本實施計畫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未盡事宜另行補充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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